
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(馬來西亞)令》 

立法會小組委員會 

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就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(馬來西亞)令》立法

會小組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會議席上提及的問題，作

出回應。 

 

 

香港/馬來西亞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第八(3)條 

 

2.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香港/馬來西亞的刑事事宜

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第八(3)條的運作，提供資料。第八(3)條採納

自聯合國擬訂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示範條約。在考慮第八(3)

條如何實際運作，須與協定其他有關條款一同考慮。 

 

3. 第八(2)條訂明未經被請求方的中心機關事先同意，請求

方不得透露或使用獲提供的資料或證據作請求所述以外的用

途。此外，第四(1)(h)條指明，如請求方沒有承諾所要求的物品

不會用於某項要求所關乎的刑事事宜以外的事宜，而被請求方並

沒有同意免除該項承諾，則被請求方須拒絕提供協助。類似有關

使用資料或證據限制的條款，可見於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協

定。此方面符合我們有關刑事相互法律協助的慣例，我們向請求

方提供協助時，會列明條件以指明提供的資料只可用於有關要求

所述的刑事事宜。有關承諾包括在向香港提出的協助請求內，例

子見附件所載由美國提出的請求的有關部分。 

 

4. 因此，如馬來西亞要求按第八(3)條使用有關資料或證

據，需要得到香港的事先同意。在考慮馬來西亞的請求時，香港

會要求對方提供第六條所述的詳細資料，並確保請求符合第四條

所載的各項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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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/馬來西亞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第十七(3)條 

 

5. 小組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情況提供資料：如某

人根據第十五或十六條同意提供證據並已前往馬來西亞，但其後

撤回其同意，會否被檢控以藐視法庭罪。 

 

6. 按照第十五或十六條，某人同意提供證據是基於自願性

質，第十七(3)條為該人作出保障，訂明該人“不得因其所作證

供而遭受檢控，但犯偽證罪或藐視法庭罪則不在此限”。按照第

十七(3)條，就偽證罪或藐視法庭罪可提出的檢控，須基於該人

曾作出的證供，而不擴及該人撤回其同意的行為。第十七(5)條

進一歩訂明，“任何人如不同意根據第十五或十六條提供協助，

請求方或被請求方的法院不得因此而處罰該人或向其施加强制

措施”。 

 

 

香港/馬來西亞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第二十七(2)條 

 

7.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解釋，就犯下某罪行的時間及

有關行為在香港和馬來西亞被定為刑事罪行的時間，雙重犯罪的

原則如何在第二十七(2)條下應用。 

 

8. 馬來西亞不會追遡某行為而將之定為刑事罪行。馬來西

亞的聯邦憲法訂明“任何人的作為或不作為，如在作出不作出的

時間不屬可按法律懲處的作為或不作為，該人不會因該作為或不

作為而被懲處。”因此，如在協定生效前，某已作出的行為在馬

來西亞並不構成刑事罪行，馬來西亞就該行為請求香港提供協助

的情況不會發生。同樣的原則亦適用於香港。 

 

 

 

保安局 

律政司 

二零零七年六月 

 

 




